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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及

子公司陆续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28,809,887.54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获得补助的原

因或项目 
发放主体 获得补助主体 

补助金额

（元） 

补助到

账的时

间 

计入会

计科目 

与资产

/收益

相关 

1 

《兵团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印发兵团

人社局关于切

实做好减负稳

岗扩就业工作

的意见的通

知》（兵防指

发电〔2020〕

124 号）、师

人社函（2020）

5 号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第十一

师、八师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

障局 

西藏天昶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1,670,882.40 

2020

年 3-5

月 

营业外

收入 

与收益

相关 

新疆北新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 
71,685.82 

营业外

收入 

与收益

相关 

新疆兵团交通

建设有限公司 
1,745,830.45 

营业外

收入 

与收益

相关 

北新岩土工程

勘察设计有限

公司 

1,934,175.99 
营业外

收入 

与收益

相关 

新疆北新四方

工程检测咨询

有限公司 

76,505.34 
营业外

收入 

与收益

相关 

新疆中北运输

有限公司 
17,429.72 

营业外

收入 

与收益

相关 

乌鲁木齐禾润

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43,276.30 
营业外

收入 

与收益

相关 

新疆志诚天路

劳务有限责任

公司 

205,126.52 
营业外

收入 

与收益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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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 年民办学

校公用经费及

义务教育阶段

作业本费补助

资金 合川财

预行〔2020〕

146 号 

重庆市合

川区财政

局 

重庆市北新巴

蜀中学校 
429,975.00 

2020

年 4 月

28 

其他收

益 

与收益

相关 

3 

关于下达

2016-2019 年

外经贸发展专

项经费的通知 

师财发〔2020〕

64 号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第十一师

人财政局 

新疆北新路桥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990,000.00 
2020

年 5 月

21 日 

其他收

益 

与收益

相关 

新疆中北运输

有限公司 
100,000.00 

其他收

益 

与收益

相关 

4 

《关于预拨十

一师 2020 年

第一批就业专

项资金的通

知》（师财发

〔2020〕24 号）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第十一师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

障局 

新疆志诚天路

劳务有限责任

公司 

525,000.00 

2020

年 4 月

10 日 

其他收

益 

与收益

相关 

与收益相关小计 8,809,887.54 - - - 

6 

根据《巫大项

目投资建设合

作协议》 

巫山县高

速公路建

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 

重庆北新天晨

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20,000,000.00 

2020

年 4 月

28 日 

递延收

益 

与资产

相关 

与资产相关小计 20,000,000.00 - - - 

合计 28,809,887.54 - - - 

本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以上政府补助均为现金形式的补助。截至本公告日，

上述补助资金已经全部到账且未来是否持续发生存在不确定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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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公司及子公司本次

获得的补助资金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人民币 8,809,887.54 元，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人民币 20,000,000.00 元，政府补助合计 28,809,887.54

元。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

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对于以上政府补助，公司及子

公司将进行确认和计量： 

（1）作为营业外收入 5,764,912.54 元，计入当期损益； 

（2）作为其他收益 3,044,975.00 元，计入当期损益； 

（3）作为递延收益 20,000,000.00 元，分期摊销冲减在建工程。 

上述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部门要求，

合理合规的使用政府补助资金，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利用。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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